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管理服务
1、 服务对象：自然人
2、 受理条件：经济专业技术资格、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、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、翻译专业资格、监理工程师、执业药师、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安全工程师、建造师、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、设备监理师、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、注册消防工程师、注册城乡规划师、造价工程师、注册计量师、注册测绘师、新闻记者职业资格、统计专业技术资格、审计专业技术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达到考试合格分数线，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的申请人均可受理。
3、 承诺办结时间（工作日）：
（一）国家级证书申领
1.自取：线上预约后，按照预约时间现场领取，即时办结。
2.邮寄：线上填写邮寄信息并提交后，3个工作日内寄出，具体办结时间以邮政派送时间为准。
（二）自治区级证书申领
[bookmark: OLE_LINK1]1.二级建造师、二级造价师、二级消防工程师电子证书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签发完成后，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（公务员考试中心）在3个工作日内签发，考生自行下载。
2.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电子证书由行业主管部门签发，具体办结时效需咨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（三）证书补办
提交线上申请后，3个工作日内进行资料审核，同时在线反馈办理情况。如资料退回，状态显示为“个人”，需要根据留言修改后再次提交，办结时间顺延，直至通过审核。
1.国家级证书补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考试中心每月审核印制，补发证书运抵新疆后，5个工作日内数据同步至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。办结时间同国家级证书申领。
2.自治区级电子证书补发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签发完成后，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（公务员考试中心）在3个工作日内签发，考生自行下载。
3.自治区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电子证书补发由行业主管部门签发，具体办结时效咨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4、 收费标准：自取办理不收费，申请邮寄需由申领人自行承担邮费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办理时间：网上申请无时间限制
自取：周二、周四（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夏季为上午10:00—13:00,下午16:00—19:30
冬季为上午10:00—13:00,下午15:30—19:00
未按时申领的纸质证书，由证书发放机构代为保管，保管期限为自考试结束日起5年。
6、 服务方式（网上办）：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（www.xjzcsq.com）。
7、 咨询方式
咨询电话：0991-12333，0991-4651414
监督电话：0991-4650800
八、证书补办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必要性
	类型及份数
	来源

	1
	一寸免冠白底照片
	必要
	电子版1份
	申请人自备

	2
	个人承诺书
	必要
	电子版1份
	申请人自备

	3
	考试合格证明
	非必要
	电子版1份
	申请人自备

	4
	证书复印件
	非必要
	电子版1份
	申请人自备



九、办理流程
（一）注册、登陆账号
进入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www.xjzcsq.com，点击右上角【注册】→【登录】→【实名认证】。
（二）证书申领
1.国家证书申领流程
登陆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点击【证书管理】→进入【我的主页】→左侧【职业资格（电子）证书】→【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申领】→右侧【我要申领此证书】→【选择自取时间】或【填写邮寄信息】。
2.自治区级证书申领
（1）二级建造师、二级造价师、二级消防工程师电子证书登陆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点击【证书管理】→进入【我的主页】→左侧【职业资格（电子）证书】→【自治区职业电子证书查询】→【下载证书】。
（2）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电子证书登陆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点击【证书管理】→进入【我的主页】→左侧【职称电子证书】→【我的职称电子证书】→【下载证书】。
（三）证书补办流程
1.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补办
登录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点击【证书管理】→【职业资格证书】→进入【我的主页】→【职业资格（电子）证书】点击【新增补办】→通过审核→等待二至三个月→点击【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申领】→【我要申领此证书】→【选择自取时间】或【填写邮寄信息】。
2.自治区职业资格证书补办
登录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点击【新增补办】→按提示步骤操作→通过审核→由行业主管部门签发电子证书→考生自行下载。
    如审核未通过，点击【个人】或【编辑】进入查看退回留言。
3.考试类职称电子证书补办（自治区级卫生类考试证书）
    登录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后，选择【证书管理】→【职称电子证书】→进入【我的主页】→【职称电子证书】→【考试类职称电子证书补办】→ 【新增补办】→按提示步骤操作→审核通过→由行业主管部门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）签发电子证书。
    如审核未通过，点击【个人】或【编辑】进入查看退回留言。
十、常见问题
（一）本人申请了国家证书自取，是否可以找人代领？
依据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第十三条，现场发放的纸质证书应当由本人领取。确需委托他人代为领取的，应当提供持证人和代领人的身份证件、委托书等。
（二）为什么考生在中国人事考试网可查询到电子证书，在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却无证书申领数据？
考生报名考试地属兵团的，需咨询兵团人力资源考试院领取证书。
（三）国家证书丢失可以补办吗？
依据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第十六条，纸质证书遗失、损毁或者超出保管期限（自考试结束日起5年）未领取的，持证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证书发放机构申请补办证书。已经制发电子证书的，不再补发纸质证书。
